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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信用办〔2019〕3 号

关于印发“双公示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

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》(豫发改财

金〔2019〕689 号)、《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

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》（郑发改财贸

〔2019〕773 号）、《郑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

印发〈2019 年郑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〉的通知》（郑

信用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按照“全覆盖、无遗漏”原则，结合

全区实际，制定实施“双公示”工作具体方案。

一、工作机制

公开、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，是打造透明政

府和公信政府的重要体现，是促进简政放权、实现放管结合，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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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转变政府职能的有效手段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的必然要求。做好“双公示”工作，有利于加强信用信息资

源整合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；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，发挥公

众对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积极作用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依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许可和

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信用信息事务

及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，各单位结合本部门

的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按照“应归尽归、应示尽示”的要

求，全面梳理并编制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，并在区级门

户网站公示，且实现动态更新，同时应建立“双公示”台账、“双

公示”联络员制度、制定本单位的“双公示”工作推进计划。按

照“双公示”数据新标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

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更新调整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数

据归集公示标准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18〕790 号），及时、

准确、完整地记录、归集本单位在履职过程中的产生的“双公示”

信息，形成统一的、规范的电子化信用信息资源。确保“双公示”

及时、准确、无遗漏，各单位要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将“双公示”信息全量推送至区级门户网

站，并按照“双公示”数据新标准在本单位工作信息中体现。建

立“双公示”数据校验机制，各单位要按照公开范围将通过校验

的数据及时在区级门户网站公示，并同步将数据以自动交换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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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推送至上级信用平台，未通过校验的数据将返回提供单位重

新报送。各单位依法依规向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商

会等共享信息，推动 “双公示”在信用惠民便企和信用分级分

类监管中的应用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建立长效机制，各单位按照法律法规，进一步严格行政审批

及规范行政处罚程序，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，做好档案材料

归集、管理、确保“双公示”信息准确、高效、便捷的实现交换

共享与公开公示。建立权责清晰的分级负责机制和灵活高效的动

态管理机制，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、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

等，及时调整公示信息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加强技术支撑，按照全

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落实“双公示”工作的现实需

要，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，按照纵向归集和横向传送汇总

的共享机制实现平台、网站互联互通，确保各类信用信息数据准

确、高效、便捷地实现交换共享与公开公示。政府网站将在显著

位置开辟专题栏目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。实现同步公示，

提高工作效率、提升标准化水平。



4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